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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1)  566/01-02(11)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三日

資料文件

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

環境影響評估機制環境影響評估機制環境影響評估機制環境影響評估機制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向各議員簡介現行的環境影響評估（環評）

機制，並提供下列資料  —

(a) 為協助工程項目倡議者遵行《環境影響評估條例》

（環評條例）的規定而採取的措施；

(b ) 當局最近為加強環評程序中各部門之間的協調而採

取的改善措施（當局在本委員會二零零一年十月二

十 九 日 的 會 議 上 承 諾 提 交 這 方 面 的 參 考 資 料 摘

要）；以及

(c) 有關在環評程序中考慮其他方案的情況。

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2 . 環評條例所訂定的機制，是以當局由一九八三年起

為進行環評工作而採取的行政措施為藍本。自該條例於一

九九八年四月生效至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三十日為止，環境

保護署署長（環保署署長）共收到約 71 份環評報告，其
中 46 份獲得批准，涉及的工程費用超過 2,000 億元；有五
份報告評為不適合供公眾查閱；只有一份不獲批准，就是

九廣鐵路公司上水至落馬洲支線（高架鐵路方案）環評報

告。撇除那些被工程項目倡議者自動撤回的環評報告，現

時有 12 份報告正被環保署署長考慮當中。上水至落馬洲
支線（高架鐵路方案）環評報告引起外界關注政府內部的

協調、環評機制的運作及環評工作對發展計劃的影響。為

了改善環評機制的運作，當局已參考落馬洲支線上訴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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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決，檢討現行的程序，並採取多項措施，務求使環評機

制的運作更趨完善。

環評機制環評機制環評機制環評機制

3 . 現行環評機制在環境保護和發展需要兩方面，發揮

重要的平衡作用。這個機制的目的在於鼓勵工程項目倡議

者在規劃過程中，一併考慮工程對環境的影響。根據環評

條例，指定工程項目的倡議者須先取得環保署署長發出的

環境許可證，然後才可 手建造和營辦有關的工程項目。

倡議者須盡量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避免工程項目對環境造

成不良影響；若影響無法避免，則須採取緩解措施，把影

響減至可以接受的水平。並非所有工程項目都受環評條例

管制。環評條例只把可能對環境造成重大影響的工程項目

列為指定工程項目，須受該條例管制。舉例來說，就住宅

用地發展而言，只有位於生態易受破壞地區的發展計劃，

以及位於未有污水設施而住屋單位數目超過 2 000 個的發
展計劃會根據環評條例被列為指定工程項目，並須受該條

例管制。自環評條例實施以來提交環保署署長的所有環評

報告中，有約 83%涉及政府／公營機構的工程項目，其餘
的則是涉及私營機構的工程項目。

4 . 假如指定工程項目對環境的影響有限，工程項目倡

議者可直接向環保署署長申請環境許可證。其他指定工程

項目的倡議者則須根據環評條例向環保署署長提交工程項

目簡介，以申請環評研究概要。環保署署長會在研究概要

列出工程項目倡議者須在環評報告中處理的問題。倡議者

會按照研究概要和根據環評條例發出的相關技術備忘錄擬

備環評報告。假如環評報告獲得批准，工程項目倡議者便

可向環保署署長申領環境許可證。環評程序的每個步驟都

訂有法定時限，包括環保署署長決定是否批准環評報告的

時限，以確保環評程序在合理的時間內完成。

5 . 環評程序既公開又具透明度，而且鼓勵公眾在各個

階段參與。首先，工程項目簡介會提供予公眾及環境諮詢

委員會（環諮會）查閱，以便他們提出意見；環保署署長

在制定研究概要時，會參考他們就工程項目簡介提出的意

見。如環保署署長認為環評報告符合研究概要和技術備忘

錄的規定，報告便會提供予公眾查閱。公眾及環諮會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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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評條例指定的時間內，向環保署署長提出意見；環保署

署長在決定是否批准環評報告時，會參考他們就環評報告

提出的意見。

有助遵行環評條例的措施有助遵行環評條例的措施有助遵行環評條例的措施有助遵行環評條例的措施

6 . 為了讓公營機構和私營機構的工程項目倡議者更加

了解環評程序，環境保護署（環保署）在過去三年曾發出

環評機制的有關指引，並舉辦座談會和講座。此外，環保

署透過召開環境研究管理小組會議，讓工程項目倡議者和

環評條例以下的其他有關當局共同研究指定工程項目可能

引致的環境問題，以及訂定有效的緩解措施。藉 環境研

究管理小組，環保署及環評條例以下的其他有關當局會向

工程項目倡議者提供意見，這些意見有助他們擬備環評報

告。自二零零零年年初開始，環保署也成立了用戶聯絡小

組，為政府及私營機構的工程項目倡議者、公營機構、顧

問及承建商提供一個場合，讓他們加強溝通和交流進行環

評過程的經驗，以及討論如何進一步改善有關程序，以期

更能切合他們的需要。

7 . 此外，環保署已檢討落馬洲支線上訴案的裁決對環

評機制的運作所造成的影響，並已採取措施，藉 環境研

究管理小組或其他方法，在環評程序的各個階段進一步加

強與工程項目倡議者的溝通。環保署現時會在環評研究概

要指明須詳加研究的問題及事項，並在索取補充資料時，

盡量向倡議者清楚說明他們的要求。另一方面，環保署與

工程項目倡議者聯絡時，也會鼓勵他們在規劃初期，甚至

在法定的環評程序開始之前，便開始與該署、環評條例以

下的其他當局、環諮會及／或其屬下的環評小組委員會進

行非正式對話，就建議工程項目可能引致的環境問題交換

意見。這將大大有助工程項目倡議者擬備環評報告。

改善環評程序中各部門之間的協調的措施改善環評程序中各部門之間的協調的措施改善環評程序中各部門之間的協調的措施改善環評程序中各部門之間的協調的措施

8 . 為改善政府工程項目的環評程序，環保署會以不影

響它在環評條例下的法定職能為原則的情況下，加強在整

個環評程序中的諮詢角色，積極向工務部門／工程代理

（例如九廣鐵路公司及地下鐵路公司）提供意見。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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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的，是幫助他們盡早找出策劃中的指定工程可能對環

境造成的影響，以及制訂有效的緩解措施，以避免造成這

些影響；或在這些影響無法避免的情況下，把影響減至可

以接受的水平。在這方面，當局鼓勵工務部門／工程代理

盡早與環保署（及環評條例以下的其他有關當局）溝通；

如有需要，也應盡早與環諮會溝通。為免工程項目在工作

層面停滯不前，環保署和工務部門／工程代理的人員須盡

早把不能完滿解決的問題通知高級管理階層。此外，環保

署會舉辦培訓課程、研討會及聯絡會議，加深工務部門／

工程代理對環評程序及有關規定的認識，並讓他們分享經

驗。這些改善措施實行後，有關方面應可更早找出和解決

重大的環境問題，而所有主要建設工程計劃也能夠以環保

及有效的方式順利進行。

在環評程序中考慮其他方案在環評程序中考慮其他方案在環評程序中考慮其他方案在環評程序中考慮其他方案

9 . 評估其他方案，是指定工程項目的規劃過程及其後

的環評程序中的一個重要環節。在就指定工程項目制訂策

略或建議時，負責的決策局／政府部門或代理會在規劃階

段初期，針對經濟、環境、社會、工程或其他有關的考慮

因素，與各有關方面協商，研究各個發展方案及其他可行

的選擇，然後選定最切實可行的幾個方案，以便進行環評

研究時詳加考慮。在這個規劃過程中，工程項目倡議者或

會就建議方案進行公眾諮詢，並視乎情況，把方案修訂。

10. 在現行的環評機制之下，假如指定的工程項目可能

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工程項目倡議者須按照技術備忘錄

的規定，評估其他可供選擇的路線、選址、規劃設計、施

工計劃、建造方法、土地用途及設計。當局已採取積極的

方法，在進行環評的過程中認定和評估其他方案。若指定

工程項目會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現時有關的研究概要會

註明必須考慮其他方案。

11. 此外，環評條例訂明必須提供工程項目簡介和環評

報告予公眾查閱，市民及環諮會可藉此機會就其他選擇方

案提出意見。環保署署長在擬備研究概要和決定是否批准

環保報告時，會考慮這些意見。在環境研究管理小組的會

議上，工程項目倡議者及有關部門也會討論其他方案。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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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也鼓勵工程項目倡議者藉 上文第 7 段所述的非正式對
話，諮詢環諮會或其屬下的環評小組委員會，就擬備環評

報告的事宜（包括各個可行方案）交換意見。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12. 上述的改善措施實行後，環評機制應會運作得更順

暢，能繼續在香港的發展和環保需要之間取得平衡。這對

香港的持續發展極為重要。各委員如對如何進一步改善該

機制的運作有任何意見，歡迎提出。

環境食物局環境食物局環境食物局環境食物局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零零一年十二月二零零一年十二月


